
攀环发〔2018〕44号

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报送2018年度主要大气污染物
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项目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环境保护局，钒钛高新区环保分局，攀钢钒公司：
为加强总量减排工作，确保完成我市2018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，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，现将《关于征求2018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约束性指标计划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函》（川环办函〔2018〕56号）、《关于报送2018年度主要大气污染物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项目的通知》（川环办函〔2018〕6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清理上报辖区内的减排项目，并填报附件表格于3月20日前将电子版报污染科。
联系人：王鑫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3320502

邮  箱：1185101175@qq.com
附件：1．关于征求2018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约束性指标计划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函（川环办函〔2018〕56号）
2．关于报送2018年度主要大气污染物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项目的通知（川环办函〔2018〕61号）
    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
2018年3月2日
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年3月2日印发
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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